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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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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林珑 黄佳婉 刘竹柯君

本报讯 玉环某汽车底盘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L公司）

骨干员工程某与供应商黄某内外勾结，以并不高明的诈骗手

段屡屡得手，骗取货款近1000万元。近日，程某因诈骗罪被

玉环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25万元。

去年4月，L公司副总经理花某到公司仓库巡查时，发现

因疫情公司没有全面生产的情况下，每天仍有公司打包组组

长程某签字接收的玉环某包装厂（以下简称为S厂）入库送货

单，甚至连休息日都有送货。在对程某进行询问时，程某找

理由搪塞了一下，但并没能打消花某的疑虑。随后，花某将

这一情况如实上报给了公司管理层。

眼见事情败露，程某连夜逃离了玉环。公司意识到事态

严重，直接找S厂进行核对。S厂负责人黄某（另案处理）遂

坦白了与程某内外勾结，通过虚报入库数量、虚开入库单的

方式来骗取L公司货款的部分事实，并退出赃款50万元。

按照公司的管理制度，入库单都是要由仓库管理员核对后

再予以接收、登记入库的。L公司立即针对与S厂的所有往来财

务、送货单等账务资料进行全面核查。原来，程某以公司生产需

要和便利为由，将送来的原材料直接堆放在车间里，并没有按照

规章制度由仓管员先入公司仓库再出库。程某在送货单上签字

后交给仓管员，仓管员未经核对就直接报给领导签字再送到财

务结算，而负责结算的财务人员又不核对数量。经L公司调查、

核算，程某就是利用公司管理上的这一漏洞，自2015年起跟S

公司的黄某勾结，骗取公司货款金额近千万元。

去年5月6日，L公司向玉环警方报案。6月程某在江西

南昌落网。同年10月，玉环市公安局以程某涉嫌职务侵占

罪向玉环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对涉案金额进行核算，最终认定程某和黄某

虚报的采购金额共计988万余元，并以涉嫌诈骗罪对程某提

起公诉。近日，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检察官说法：
检察机关之所以以诈骗罪而不是以职务侵占罪对程某

提起公诉，是因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是公司、企业的财

物，这种财物要求实际上已被行为人所控制、支配；而诈骗罪

的对象是不为行为人实际控制的他人财物。

在本案中，程某并不具有支配、控制单位财物的地位，其

职务或工作关系可能对非法占有单位财物形成了一定的方

便条件。虽然程某长期经手接收、签字确认出库单，但这并

不代表其实际控制出库单中的款项，仅仅是利用工作上的便

利而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为实施诈骗的准备。从财务审

批流程来看，程某接收、签字确认出库单后，还需仓管员、仓

管主管、财务人员、公司管理人员的审批，只要相关人员能认

真履行职责，程某目的就无法实现。因此检察机关改变案件

定性，以诈骗罪提起公诉。

朱晨希 陈倩琳

结婚时签订赠与房产“爱的合约”，房产过户后

不出3个月双方分居，女方起诉离婚。近日，舟山

中院对这起离婚纠纷案件作出终审判决，认为受赠

房屋具有彩礼性质，判决女方在获得一定的经济补

偿的前提下将案涉房屋归还男方。

都经历过一段婚姻的大民和阿惠经人介绍认

识并相爱，考虑到给无依靠又要独自抚养幼女的阿

惠一个保障，两人协商确定将原在大民名下的某房

产赠与阿惠所有。2020年1月，大民和阿惠登记

结婚，领证当日，双方签订合约，并载明“某某房屋

是大民婚前财产，现经双方协商一致，约定上述房

屋的产权归阿惠单独所有”，并在不动产登记中心

办理了该套房产的不动产转让手续。

然而，赠送房屋的事情遭到了大民家人的强烈

反对。2020年4月中旬，大民的家人和两人进行

协商，提出对房产份额进行重新分配，给阿惠25%

的份额。大民赞同了房产份额分配方案，并希望阿

惠也能接受，两人因此逐渐产生了隔阂，之后两人

分居，大民提出在房产变更登记后离婚。

阿惠不同意，便一纸诉状告到岱山县法院，要

求判令两人离婚，确认上述房产归其所有。大民则

认为阿惠应将该房产返还。

法院经审理查明，双方拟定的合约就涉案房产

的转让、房产回转的条件以及以后房产的归属作了

明确约定，从中表明大民将涉案房产转让给阿惠，是

以双方结婚及婚后感情生活的长久稳固为真正目

的。换言之，涉案房产成为维持双方婚姻关系的担

保。故从这一层面来看，涉案房产具有彩礼的性质。

双方在登记结婚后不足半年开始分居生活直

至起诉离婚，且赠与行为足以导致大民生活面临困

境。现大民要求阿惠返还涉案房产，法院予以支

持。然而，双方婚后毕竟共同生活过，从适当照顾

女方权益的角度考虑，判决准予阿惠与大民离婚，

阿惠将房屋返还给大民，大民一次性支付阿惠经济

补偿13万元。

两人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舟山中院二审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该案已履行完毕。

法官说法：
彩礼是按照一般的风俗习惯，由婚约一方以将

来结婚为目的而向对方赠送的财物。根据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

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双

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

确未共同生活；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

为条件。即在判断彩礼是否返还、返还数额上，要

充分考量男女双方是否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共同生

活时间的长短等多种因素，对案情进行综合的整体

把握予以判定。

公司送达
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后
又撤回
劳动仲裁：无效

通讯员 程快

为逃避赔偿金，公司以员工违反

厂纪厂规为由送达了劳动合同解除通

知书，之后却单方面撤回，又以员工无

故旷工满15日为由再一次解除劳动

合同。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一经送达

还能撤销吗？劳动仲裁对这种行为说

了“不”。

案情回顾
2008 年初，陕西人李某来到宁

波，应聘进入镇海某五金机械厂打工，

后多次因务实肯干被评为优秀员工。

2020年初因受到疫情冲击，单位

经营效益大不如前，加之内部管理架

构调整，李某多次因工作琐事被扣除

奖金。他虽然心中委屈，但依旧坚持

工作。

2020年7月30日，单位人事以书

面形式向李某送达劳动合同解除通知

书，理由是其违反厂纪厂规，李某收到

解除通知书后向人事部明确表示了异

议，但单位就此停止了李某的一切工

作安排。

2020年8月4日，李某向镇海区

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中心指

派律师承办此案。了解案情后，承办

律师向镇海区劳动仲裁委递交了仲裁

申请，要求单位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支付经济赔偿金。根据经济赔偿金的

计算标准，李某的经济赔偿金高达17

万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单位递交了

一份2020年8月1日的到岗通知书，

以及另一份日期为2020年8月15日

的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理由是无故

旷工满15日。单位称7月30日的解

除通知书已撤销，而李某接到到岗通

知书后未按时到岗，也未向单位请假，

属于无辜旷工，根据法律规定旷工满

15天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关系。

劳动仲裁委认为，基于双方劳动

关系已于2020年7月30日解除，李某

并无到岗工作的义务，无故旷工也就

不成立。单位2020年8月1日的到岗

通知，在法理上应定性为要约邀请，类

似招聘广告，尽管送达给李某，但李某

并未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办理入职手

续，也未实际到岗建立新的事实劳动

关系。因此，单位无权以李某未到岗

旷工为由再次解除劳动关系。后经仲

裁员的调解下，双方达成调解，单位支

付经济补偿金10万元。

案件剖析：
本案中，单位的解除权属于消灭

性形成权，一经行使，便产生解除或终

止劳动关系的效力，单位事后的撤销

行为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双方劳动

关系的解除状态不被变更。实践中，

如果在劳动者收到辞退信之前，用人

单位要求收回辞退信，这是法律上所

谓对意思表示的“撤回”，使其不生效，

这是允许的。但一旦劳动者已经收到

辞退信，则该行为就发生了法律效力，

是不可以撤销的。

共享“智慧司法”便利

前不久，家住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大源镇

的林先生，在镇里的农商行服务网点解决了一件

烦心事：在网点新设立的“共享法庭”，他通过法

院组织的在线调解，要回了被拖欠的2万多元劳

务报酬。

在丽水市，像这样设置在村委会、农商银

行、邮政网点等地的“共享法庭”已有83家，法

院在线调解、远程庭审等诉讼服务正在进一步

贴近百姓。 新华社发 王琪 作

员工和供应商合谋虚开入库单，骗取货款近千万
是职务侵占还是诈骗？检察官这样说

结婚半年就离婚，赠房如何处置？
法院：受赠房屋具有彩礼性质，应当返还


